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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114年度 
 

隨著全球氣候行動從倡議走向落實，民國 114年對中台而言，是企業價值持續深化並

展現成果的重要一年。在資源日益稀缺與環境治理標準不斷提升的時代，企業的角色已不

再僅止於產能的擴張，而是在產業鏈中扮演推動資源循環與環境永續的重要力量。 

秉持「利用厚生」的經營理念，本公司長期致力於將廢棄物轉化為具價值的再生資源。

過去一年，中台整合三座甲級廢棄物處理廠的技術優勢，逐步建構從前端處理到末端再生

的一體化資源循環體系，使客戶的廢棄物得以轉化為可再利用的綠色資產。這不僅落實了

公司對環境責任的承諾，也奠定了中台持續創造長期企業價值的重要基礎。 

114年度，本公司以「SDG 12責任消費與生產」作為營運發展的重要指引，在持續推

動營運規模成長的同時，也獲得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金獎的肯定。未來，中台將持續透

過技術創新與營運精進，與客戶及產業夥伴攜手推動循環經濟，為環境永續與企業長期發

展創造更大的價值。 

一、114年度營運成果 
本公司 114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達新台幣 11.5億元，稅後淨利約 2.8 億元，每股盈

餘為 3.03 元，營收與淨利雖受環境工程波峰循環影響 114 年財務表現，但本公司核

心廢棄物處理業務仍展現強勁毛利能力。114 年度整體毛利率由 113 年度的 35%提升

至 38%，營業淨利率約 31%，高於環保綠能產業平均水準。114 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

流入達 4.18 億，較去年同期成長 43.15%，為同期稅後淨利 2.8 億的 1.5 倍，顯示營

收下滑並未侵蝕現金流品質。 

營收結構方面，焚化處理及相關服務占比 55%、回收處理 22%、銷售銅粉等資源

再生產品 19%、環境整治工程 4%，其中一廠的產能利用率與製程效率提升至 65%最為

顯著。部門別營業毛利率分別為廢棄物處理及循環經濟業務為 39%、環境整治工程業

務為 22%。 

二、115年產業趨勢與發展機會 
展望民國 115年，台灣環保產業將迎來碳費制度正式接軌與《資源循環推動法》

深化施行的雙重契機。政府對於淨零排放的明確路徑，使產業對減碳與資源再生的需

求從「選擇題」轉變為「必答題」。 

1. 資源循環與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管理邏輯由「末端去化」轉向「全生命週期責

任」 

環境部已啟動「資源循環雙法」修法方向(《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擬更名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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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循環推動法》，並同步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政策主軸是把治理從回收處理

延伸到產品設計、再利用、再生料品質與流向追蹤等全流程，並強化跨部會整合

的推動架構。對中台而言，未來「可被納入責任鏈的新興廢棄物流」會增加，且

「合規、追溯、品質標準」的重要性升高，有利於具備法規因應能力、處理能力

與可信賴合規紀錄的業者。 

2. 碳定價時代下的低碳轉型與資源循環價值 

隨著台灣碳費制度正式上路並逐步與國際碳定價機制接軌，企業對於降低範

疇三（Scope 3）排放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台不僅扮演廢棄物處理服務提供者的角

色，更致力成為客戶推動減碳轉型的重要策略夥伴。本公司持續優化一廠焚化熱

回收發電系統，將廢棄物處理過程中產生的熱能高效轉化為能源，除有效提升能

源利用效率外，也進一步強化資源循環的整體價值。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投入低碳技術與資源化應用之研發，透過循環利用

模式降低對原生資源的依賴，並提升處理過程的能源效率與環境效益。同時，結

合熱回收發電與高效能處理技術，協助客戶在廢棄物資源化與能源化過程中降低

碳足跡。在碳定價時代的產業轉型趨勢下，本公司將把政策帶來的挑戰轉化為競

爭優勢，持續為股東與環境創造長期且穩健的價值。 

3. 從量能競爭到可靠度競爭：焚化處理市場的新門檻 

都市焚化爐仍處於整改期，但整體處理量能已逐步回升，市場競爭焦點亦正

從「是否具備處理量能」轉向「誰能提供穩定、合規且低風險的處理服務」。環境

部指出，都市焚化廠整改期預計將持續至民國 120 年，在此期間，一般事業廢棄

物處理市場的供需結構持續調整。短期而言，中台將以精實營運方式管理焚化線，

視其為高固定成本的營運槓桿，著重提升稼動率、降低非計畫性停爐並強化料源

品質管理；中期則將進一步把「合規能力與運轉可靠度」打造為客戶選擇合作夥

伴的重要門檻。 

在產業結構上，處理設施的「可用量能」受到整改進度、設備老化及環保法

規標準提升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廢棄物產生量長期仍呈上行壓力，使委外處

理需求具備一定韌性。近年來，地方焚化設施老化、處理效率不足及污染防制標

準提升，已成為產業普遍關注的結構性議題，也促使各地透過設備更新、系統升

級與營運管理優化（包含數位化與智慧化）以提升整體運轉效率。 

因此，市場評估處理能力時，不再僅以名目設計容量為準，而更重視能長期

穩定運轉的「有效產能」。有效產能的多寡將直接影響處理市場的價格形成與委外

分配。根據官方資料與媒體整理，台灣廢棄物處理正朝向高值化與資源化發展，

整體垃圾處理與去化壓力仍持續存在。在供需仍相對偏緊的情境下，具備「穩定

承接能力」的處理設施往往能取得市場溢價；然而，該溢價能否真正轉化為經營

成果，仍取決於業者在合規管理、處理品質、履約能力以及衍生物處理成本控管

等面向的綜合能力。 

三、未來發展策略及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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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長期競爭優勢並極大化股東價值，本公司 115年度將由過往的「處理量導

向」模式，正式轉型為「高附加價值服務」與「工程型收入」雙軌驅動之架構，並聚

焦以下核心策略： 

1. 核心業務轉型：由「量能擴張」轉向「單位價值最大化」 

(1) 一廠（焚化發電、化學、固化處理等）：實施「類型差異化經營」，將設備目標由追

求稼動率極大化，調整為「單位產能價值最大化」。透過嚴謹的價格政策，優先爭

取高單價醫療與化工廢棄物產源。同時推動一廠二期設備工程建設，為 117年後的

長期成長引擎奠基。 

(2) 二廠（汞與廢燈管、貴金屬回收處理等）：啟動業務轉型，從傳統「終端處置」提

升至「循環材料再生」。透過研發及應用「廢石綿資源化再利用技術」為公司創造

利基市場的成長空間。 

(3) 三廠（電子廢棄物回收處理等）：持續深化與國際客戶合作，穩定廢電子類產源，

並在資源再生領域維持穩健的毛利貢獻。 

2. 環境整治工程：以「精實管理」驅動規模成長 

憑藉公司在重大污染整治工程的實務經驗，本公司將持續聚焦於規模較大、技

術門檻較高之公共工程專案，並以穩健的專案管理能力爭取具代表性的標案，預期

於 115年度逐步擴大大型工程案之承攬規模。此類專案除有助於提升公司在環境工

程領域之技術能見度與市場地位外，亦可為公司帶來較具穩定性的工程收入來源，

增強整體營運規模與長期成長動能。 

在營運管理方面，公司已建立工程專案之精準監控機制，以「工程進度、驗收

節點、預估完工總成本及收款天數」為核心管理指標，透過精實管理確保工程履約

品質與成本控管，並維持工程收入認列之合理性與現金流穩定度。透過強化專案管

理與風險控管能力，公司期能在擴大工程業務規模的同時，維持良好的獲利品質與

資本效率，為股東創造穩健且可持續的長期價值。 

3. 資本配置優化：維持穩健財務結構與股東回報 

(1) 結構優化：負債比率將嚴格控管於 40%以下。115 年將評估增加中長期借款比

重，並重新協商融資條件以提升資金運作彈性。 

(2) 資本紀律：強化每項資本支出之內部報酬率評估，確保資本運用於高回報項目，

並在營運規模成長之際，維持透明穩定的股利政策。 

4. 永續與創新商業模式：落實延伸生產者責任（EPR） 

結合與國際知名品牌簽署之加熱菸回收合作意向書，建立加熱器與菸草柱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投入研發強化技術整合，評估將菸草柱醋酸纖維回收為化學原

料，並將有機物導入沼氣發電，建構完整綠能循環系統，將 ESG合規轉化為實質業

外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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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展望未來，在全球淨零轉型與資源循環需求持續升溫的趨勢下，中台將持續深化

核心技術能力，強化營運韌性，並積極拓展循環經濟相關業務，以回應市場與政策環

境的變化。同時，本公司也將持續提升公司治理與資訊透明度，確保企業在穩健經營

的基礎上實現長期成長。 

中台相信，在環境永續、企業發展與社會責任三者兼備下，才能真正創造長遠的

企業價值。未來，本公司將持續與股東、員工及各界夥伴攜手前行，在資源循環與綠

色產業的發展道路上穩健邁進。 

最後，謹代表經營團隊，誠摯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信任與支持。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鄭  光  傑  

 

  總 經 理：張  啓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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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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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關係人交易金額彙整報告 

114年度 
 

(一 )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合 併 公 司 之 關 係 

可寧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可寧

衛”）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 

岡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岡

事”）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可寧衛）

之子公司 

吉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吉衛”）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可寧衛）

之子公司 

大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源”）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可寧衛）

之子公司 

上評資源循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上評”）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可寧衛）

之子公司 

大創綠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

創綠能”） 

 具重大影響力之投資者（可寧衛）

之子公司 

大云永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大云”） 

 關聯企業 

可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可久”）  合  資 

 

(二 )與關係人間之重要交易事項  

1. 營業收入  

  114年度  113年度 

大  云    $ 195,517    $ 163,656 

可 寧 衛     -     257 

其  他     496     540 

    $ 196,013    $ 164,453 

主要係關係人委託合併公司處理廢棄物之勞務收入及管理費收入，其與非

關係人交易條件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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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成本  

  114年度  113年度 

吉  衛    $ 45,411    $ 30,642 

大  云     15,480     37,542 

岡  事     8,362     8,319 

大  源     4,051     4,202 

    $ 73,304    $ 80,705 

主要係合併公司委託關係人清理廢棄物之勞務成本，其與非關係人交易條

件無顯著差異。  

3. 應收票據及帳款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大  云    $ 34,176    $ 29,335 

主要係應收廢棄物處理費。備抵損失之提列基礎與非關係人無顯著差異，

備抵損失提列請參閱附註九。  

4. 應付帳款－關係人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吉  衛    $ 8,474    $ 5,214 

大  云     3,757     2,392 

大  源     3,288     - 

岡  事     1,441     1,190 

    $ 16,960    $ 8,796 

主要係應付廢棄物清理費。  

5. 其他應付款（不含向關係人借款）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大創綠能    $ 1,474    $ - 

主要係應付設備款。  

6. 對關係人放款  

利息收入  

  114年度  113年度 

大  源    $ 1,065    $ - 

可  久     246     - 

    $ 1,311    $ - 

合併公司資金貸與大源為無擔保短期放款，動撥期間為 114 年 1 月至 6

月，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之放款均已收回。年利率參照台北金融業拆款

定盤利率（ TAIBOR）一個月 +0.91%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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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公司資金貸與可久為無擔保短期放款，動撥期間為 114 年 10 月至 12

月，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之放款均已收回。年利率參照合作金庫銀行定

儲指數月指標利率加碼年息 0.61%計收。  

7. 取得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 得 價 款 

關 係 人 類 別 ／ 名 稱  114年度  113年度 

大創綠能    $ 1,404    $ - 

 

(三 )主要管理階層薪酬  

114 及 113 年度對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總額如下：  

  114年度  113年度 

短期員工福利    $ 25,316    $ 30,284 

退職後福利     378     378 

    $ 25,694    $ 3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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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推動成果報告 

114年度 

 

在全球邁向淨零與循環經濟的趨勢下，本公司持續以核心營運能力為基礎，將永續發

展由「責任」轉化為「競爭優勢」，並進一步內化為企業長期價值與市場信任的關鍵來源。 

本公司之永續推動，並非額外投入之附加活動，而是建立於多年累積的營運實績與產

業深耕之上。首先，在最關鍵的營運基礎上，本公司長期維持優異之處理品質與合規能力，

二廠已連續 15 年、三廠連續 9 年獲得桃園市政府 A 級績優處理機構評鑑。此一長期穩定

表現，代表公司在高門檻廢棄物處理產業中，具備穩定運轉、風險控管及法規遵循的核心

能力，亦形成難以複製的產業進入障礙。 

在此基礎上，公司進一步將營運能力延伸至循環經濟與資源化應用，逐步從「廢棄物

處理者」轉型為「資源循環解決方案提供者」。114年度，公司以「建構循環經濟價值鏈」

為主軸，榮獲台灣永續行動獎（TSAA）金級獎，並同時獲得台灣循環經濟學會循環經濟優

良企業肯定，顯示公司已成功將 ESG理念具體落實於營運流程與商業模式中，形成可驗證

之成果。 

除環境面外，公司亦持續深化社會面之影響力。透過長期投入地方公益與環境教育，

公司建立與在地社區之正向互動關係，不僅捐贈資源支持教育與社區發展，亦建置環境教

育場域並累計舉辦數百場活動，讓循環經濟與環境保護理念得以向外擴散。此一策略不僅

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更進一步提升企業在地方與產業中的信任基礎。 

在治理面，本公司亦同步強化資訊揭露與治理品質，持續提升與資本市場之溝通透明

度。113年度永續報告書榮獲 TCSA金級獎，並入選台灣董事學會外資精選台灣 100強及成

長企業排名，顯示公司在治理成熟度與成長潛力方面，已獲市場與專業機構雙重肯定。 

整體而言，114 年度之永續推動成果，呈現出一條清晰的價值轉換路徑：由「穩定營

運能力」出發，延伸至「循環經濟與資源化發展」，進一步強化「社會信任與品牌價值」，

最終回饋至「資本市場評價與企業價值提升」。此一正向循環，使 ESG 不再僅為成本或義

務，而是驅動公司成長與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引擎。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深化循環經濟布局，強化資源化產品與技術應用，並將永續

指標與財務績效進一步連結，打造具規模化與可持續成長之營運模式。在全球環境政策與

產業結構持續轉變的背景下，公司將以既有優勢為基礎，穩健推動轉型，持續為股東創造

長期且具韌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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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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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附件七】 
中台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章對照表 
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十

一條之

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限；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產品服務多樣，尚難區分

其成長階段，惟未來數年有重大

擴充生產線之計畫暨資金需求，

將由董事會依當時資本支出預

算、融資資金與財務結構、營運

需求、股東利益及平衡股利等因

素後，分派股東股利，分派之比

例以不低於當期可分配盈餘之百

分之十。本公司股東股利分派得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惟股東

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股

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

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

限；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產品服務多樣，尚難區分

其成長階段，惟未來數年有重大

擴充生產線之計畫暨資金需求，

將由董事會依當時資本支出預

算、融資資金與財務結構、營運

需求、股東利益及平衡股利等因

素後，分派股東股利，分派之比

例以不低於當期可分配盈餘之百

分之十。本公司股東股利分派得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惟股東

現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股

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 240 條第 5 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

或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規定之

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

或一部，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

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一條之一 

第二十

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

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修正於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正

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三

次修正於九十四年八月五日，第

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

日，第五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十月

廿四日，第六次修正於一 00 年六

月廿八日，第七次修正於一 0 三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

月二十六日，第一次修正於九十

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正

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第三

次修正於九十四年八月五日，第

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七

日，第五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十月

廿四日，第六次修正於一 00 年六

月廿八日，第七次修正於一 0 三

第二十三條 



1 

 

年六月六日，第八次修正於一 0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九次修正

於一 0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

次修正於一 0 六年十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一 0 七年五月二

十四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一 0 八

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一一 0 年六月三日，第十四次修

正於一一一年五月十一日，第十

五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八月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十二月

二日，第十七次修正於一一三年

六月二十日，第十八次修正於一

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年六月六日，第八次修正於一 0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九次修正

於一 0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

次修正於一 0 六年十月十六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一 0 七年五月二

十四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一 0 八

年六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

一一 0 年六月三日，第十四次修

正於一一一年五月十一日，第十

五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八月十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十二月

二日，第十七次修正於一一三年

六月二十日，第十八次修正於一

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十九次

修正於一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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